
 

 

证券代码：688196 证券简称：卓越新能 公告编号：2021-004 

龙岩卓越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龙岩卓越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

（下称“本次会议”）于 2021 年 3 月 29 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方式举行，本

次会议通知已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通过专人送达方式发送给全体监事。本次会

议由林春根先生主持，会议应到监事 3 名，实到监事 3 名，本次会议的召

集、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龙岩卓越新能源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监事审议，做出以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报告期内，监事会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公司章程》等法

律法规的规定，认真履行监督职责，重点从公司依法运作、经营管理活动、公

司财务检查、董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履行职责等方面行使监督职能，较好地保

障了公司和股东权益，促进了公司的规范化运作。 

表决结果：赞成：3票；弃权：0票；反对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核程序符合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内部控制规章制度的规定；公司 2020 年年度报告公允地反映了本报

告期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在年度报告编制过程中，未发现公司参与年度报

告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监事会全体成员承诺公司所披露



 

 

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责任。 

表决结果：赞成：3票；弃权：0票；反对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3票；弃权：0票；反对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 2021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3票；弃权：0票；反对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于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基准日，不存在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

大缺陷，公司已按照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和相关规定的要求在所有重大方面

保持了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也未发现非财务报告内部控制重大缺陷。 

表决结果：赞成：3票；弃权：0票；反对 0票。 

（六）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

派发现金股利 8.20 元（含税），预计支付现金 98,400,000.00 元，占当年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40.62%。监事会认为此方案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严格履行了现金分红决策程序，符合公司的实际经营情

况，也兼顾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和公司可持续发展需要，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股东整体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赞成：3票；弃权：0票；反对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七）审议通过《关于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的议

案》 

监事会同意公司 2020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 年修订）》等法规和文件的规定，对募集资金进



 

 

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表决结果：赞成：3票；弃权：0票；反对 0票。 

（八）审议通过《关于确认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2020 年度薪酬

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3票；弃权：0票；反对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九）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募投项目追加投资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超募资金对募投项目追加投资的事项，不存

在变相更改募集资金用途的情况，不会对项目实施造成实质性影响，符合公司

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决策和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公司监

事会一致同意本事项。 

表决结果：赞成：3票；弃权：0票；反对 0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十）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监事会认为公司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确保公司日常运营

所需资金及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实施的，不会影响公司日常经营，同时有利于提

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增加公司的投资收益。该事项及其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

和公司的有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表决结果：赞成：3票；弃权：0票；反对 0票。 

 

特此公告 

 

 

龙岩卓越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3月 31日     


